
沛县妇幼保健院食堂超市外包服务项目征求意见公示

（招标编号：JSRJ-ZFCG-G2024-015）

项目所在地区：江苏省徐州市沛县

一、招标条件

本沛县妇幼保健院食堂超市外包服务项目已由项目审批/核准/备案机关批准，项目资金

来源为， 招标人为沛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。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，现招标方式

为公开招标。

二、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

规模： 沛县妇幼保健院食堂餐饮服务及超市外包服务。招标人外包食堂和超市服务，

按食堂和超市每年营业总收入的一定比例收取佣金（合同结算金额=年营业总收入*费率），

其中报价（费率）不得低于5%。

范围：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，本次招标为其中的：

沛县妇幼保健院食堂超市外包服务项目

三、投标人资格要求

沛县妇幼保健院食堂超市外包服务项目:

一、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的规定；

二、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：本项目不属于专门面向中小微企业采购的项

目。

三、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：

1、具有合法有效的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。

2、自注册至今以来（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）承担过并完成类似同等规格如医院食堂、

企事业单位餐饮服务的业绩不少于三次。

3、投标人近三年内没有被司法部门或行业管理部门查处；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、财产

被接管、冻结、破产等状态；企业没有骗取中标或者严重违约以及发生食品安全责任事故等

问题；没有被有关部门暂停投标资格或行贿受贿等不良行为记录。投标人需提供相关证明材

料加盖公章或承诺（格式自拟）。

同时明确相关事项如下：

1、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与采购活动。

2、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实际控制、直接控股、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，不得

参加同一合同项下的政府采购活动。

3、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的供应

商，不得再参加本采购项目的采购活动。

4、查询及使用供应商信用记录：

⑴由采购人查询信用信息。



⑵查询渠道包括：

①“信用中国”网（www.creditchina.gov.cn）；

②中国政府采购网（www.ccgp.gov.cn）；

⑶截止时点（查询环节）：资格审查结束前。

⑷信用信息查询记录和证据留存的具体方式：

网页截屏打印，与其他采购文件一并保存。

⑸信用信息的使用规则：

采购人对供应商信用记录进行甄别，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、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

单、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及其他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

十二条规定条件的供应商，拒绝其参与政府采购活动。

供应商信用评价结果参考期限从项目开标之日前三年起算，具体按照《江苏省政府采购

信用管理暂行办法》（苏财规[2018]18号）执行。

本项目不 允许联合体投标。

四、招标文件的获取

获取时间：2024-10-10 09:00到2024-10-16 17:30

获取方式：--

五、投标文件的递交

递交截止时间：2024-10-16 17:30

递交方式：书面形式或邮件

六、开标时间及地点

开标时间：2024-10-16 17:30

开标地点：沛县汤沐路帝王大厦A座702

七、其他

沛县妇幼保健院食堂超市外包服务项目征求意见公示[项目编号：JSRJ-ZFCG-G2024-

015]

一、采购人

1．名称：沛沛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

2．地址：沛县汉邦路10号

3．联系方法：0516-68978628

4. 采购项目联系人：谢主任

二、采购代理机构

1．名称：江苏瑞杰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

2．地址：徐州铜山高新技术开发区电子科技园孵化楼九楼902室

3．联系方法：18005215695

4. 采购项目联系人：戴主任

三、项目名称：沛县妇幼保健院食堂超市外包服务项目



四、公告期限：2024年10月10日至2024年10月16日17:30

五、意见反馈时限：2024年10月10日至2024年10月16日17:30

江苏瑞杰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

2024年10月10日

具体详见附件：沛县妇幼保健院食堂超市外包服务项目采购需求

如有建议或意见，请以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、注明联系人、联系方式，于2024年10月16

日17:30之前送至采购代理机构，逾期不受理（如邮寄，2024年10月16日17:30之后到达采购

代理机构的邮件将不再受理）。

八、监督部门

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。

九、联系方式

招  标  人： 沛县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

地  址： 沛县汉邦路10号

联  系  人： 谢主任

电  话： 0516-68978628

电  子  邮  件： /

招 标 代 理 机 构： 江苏瑞杰项目管理顾问有限公司

地  址： 徐州铜山高新技术开发区电子科技园孵化楼九楼902室

联  系  人： 戴主任

电  话： 18005215695

电  子  邮  件： /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（项目负责人）： [*签名处*]（签名）

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： [*盖章处*]（盖章）



沛县妇幼保健院食堂超市外包服务项目招标需求

一、本项目不接受低于费率 5%（采购项目佣金收取比例）的投标报价。招标人外包食

堂和超市服务，按食堂和超市每年营业总收入的一定比例收取佣金（合同结算金额=年营业

总收入*费率），其中报价（费率）不得低于 5%。

二、服务范围：沛县妇幼保健院食堂餐饮服务及超市外包服务。

三、服务内容：医院职工及病人家属等人员的早、中、晚三餐的日常经营与配套服务；

和医院超市的外包服务，食堂超市内设施设备巡检维护，经营期间的安全责任及其他合同中

要求的相关服务，由承包人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、自担风险。

2024年底前，医院现有就餐职工约40人，2025年以后新增就餐病人及家属不少于100人，

实际就餐人数有浮动，请承包人自行考虑风险，最终以实际就餐人数为准。

承包人在规定的经营范围内自主经营、独立核算，独立享有经营效益，独立承担经营风

险，自主履行本项目承包合同规定的权利与义务。本项目经营期间的全部成本均由其自行承

担，包括但不限于经营期间发生的水、电、燃气费、食材费、燃料费、人工费劳务费、设施

设备购置费、改造维修费、垃圾收集与清运费、内部管理费等费用。

四、服务时间：食堂营业时间不限于早餐 7：00—9：00，午餐 11：00—14：00，晚餐

17：00—19：00。超市经营时间不限于早 7 点--晚 9 点，具体营业时间，承包人根据医院实

际情况自行安排。

五、服务期限：合同履行期限为三年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计。采用“1+1+1”模式，即：

一次招标执行三年，每一年签一次合同。合同期间医院每月将对食堂进行考核。如考核分

数连续 3次或一年内累计有 4 次低于 60 分，医院有权终止合同，承包人须无偿及在规定时

间内退出。在合同期满，由医院组织相关人员对其服务进行评估，依据评估报告结果决定是

否续签合同（如承包人的评估成绩合格，合同可续签一年）。若评估未通过，需完成与后续

食堂服务企业的衔接工作方可退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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